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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城固县公安局

乙方:城固县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保安服务合同
甲方:城固县公安局

法人(委托人):

地址:城固县西环一路北段

电话:

乙方:城固县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722698434192U) 
法人(委托人):

电话: 0916一7210015 
地址:城固县江滨公园东北角

城固县公安局(以下简称甲方)城固县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等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为甲方提供保安服务，

进行日常保安执勤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必须严格执行，共同

遵守。

一、服务范围

(一)、门卫保安服务范围

根据甲方需要，提供合格保安劳务。

1、维护单位安保服务范围内的安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服务范围

内发生的一般治安及一般刑事案件)，保障单位工作秩序稳定。

2、负责来客登记。

3、规范院内车辆的停放，做好进出单位车辆的登记。

4、完成临时性安排的其他保卫工作任务。

5、保持门卫周围环境卫生。

(二)、巡逻保安服务范围

1、负责局机关大院夜间的巡逻值守任务，按照夜间巡逻服务要求

对局机关的办公场所，公共区域的建筑物进行无死角巡查。

2、夜间巡查时间为晚21:00一次日7:00结束，巡查频次为11小时

一次。

趴在巡逻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汇报给带班领导。

二、乙方责任

1、根据甲方需求，选派」豆名合格保安员， (县局机关门卫保安4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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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名，夜间巡逻员主名，斗山看守所三名，专案组L名)实行立班倒坐

小时工作制，确保门禁制度无脱岗，上班时间及日常考勤、考核和休

息时间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商定。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其中女性

不超过2人。

2、对保安员执勤每周检查一到两次，如需双方沟通的问题，甲方

通知乙方，乙方必须及时和甲方商谈解决。进行随时检查，使保安人

员尽职尽责，维护甲方正常治安秩序，最大限度预防减少案件和事故

发生。

3、保安员的具体工作职责应听从甲方安排并遵守甲方劳动纪律和

保卫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执行甲方的奖罚规定，在执勤中对保安区

域的安全隐患、漏洞有向甲方提出整改建议的义务。工作之外的时间

出现一切问题，甲方概不负责。

4、保安员应礼貌待人，举止文明，不得有损甲方形象。

5、派驻保安员必须经过培训上岗，有一定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

保安人员值班期间必须穿着统一的保安工作服，佩戴统一的保安工作

标志。

6、保安员在执勤期间，因擅离职守或失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遵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以及相关司法部门做出责任

认定，承担赔偿。

7、保安员的工资由乙方负责发放，甲方与乙方只存在治安劳务关

系，保安员和甲方无劳资关系。乙方必须确保保安员正常工资待遇，

保证按时支付工资，不得无故拖欠、暂扣，因工资待遇等客观原因造

成保安工作失误，后果由乙方承担。

8、保安工作期间发生的一切工资、工伤、服装及必配的保安装备

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保安员在上班期间发生工伤、

突发疾病伤亡等，由乙方协调处理善后，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9、对甲方要求更换的保安员，乙方必须在3日内调配到位。

10、节假日执行正常工作班次。

三、甲方责任

1、对保安员执勤进行检查督促，随时纠正保安员的不良行为。教

育本单位员工支持协助保安员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一旦发生纠纷，应

妥善解决，不能妨碍保安员执勤工作。



2、为保安员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3、对保安员的管理视同本单位员工同等对待。

4、对保安员工作不满意的，有权向乙方提出更换人员。

5、甲方不得随意调离保安员执行此合同书规定以外的任务，因调

离保安员执行别的任务，造成的相关损失，由甲方承担。

四、保安服务费及付款方式

1、甲方按每名保安员每月2765.00元的标准付给乙方保安服务费。

甲方现用1旦名保安员，每月应付保安费27650.00元。

2、付款方式，保安服务费每季度支付一次，每季度次月5号前支

付上季度保安服务费。

3、乙方收到保安服务费应出据普通税务发票。如甲方不能按时支

付保安服务费，超过30日的，乙方在结清费用的电时有权撤离保安员，

终止劳务关系。

五、协议履行期限及违约责任 • • 
1、合同有效期为童年，主但三年之月止日至2坦豆年一豆月二旦日。

2、在本协议履行期，如遇特殊情况需要修改或终止协议时，须提

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并经双方协商同意，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与

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到期前一个月，甲乙双方应协商续签协议事宜。

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1)因甲方安全防范制度和措施不健全，设施不完备，调配保安力

量不合理致使保安员无章可循而造成的损失。

(2)甲方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的不安全隐患，乙方或保安人员提出整

改建议后，甲方未及时按要求整改导致事故发生而造成的相关损失。

(3)非乙方职责范围内的事故损失，保安人员按协议要求在岗位上

己尽职尽责全力挽救，甲方仍然遭受经济损失的。

(4)甲方财务部门的现金及有价证券的存放，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

和公安部有关管理规定而造成经济损失的。

(5)乙方保安人员不负责甲方工作场所内的私人物品的保管。如发

生盗窃，乙方不负责赔偿。

(6)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

5、经公安机关认定，应属乙方责任的，按以下赔偿办法进行。

( 1 )经济损失数额较小的，甲方可在乙方保安服务费中直接扣除。



(2)经济数额较大的，甲方可与乙方协商赔偿，赔偿数额不得超出

该年度服务费总额。协商未果可移交相关司法部门仲裁解决。

六、其他

1、甲乙双方如对本协议产生异议，应采取协商调解，协商不成的，

可申请合同签约地劳动仲裁部门仲裁或向合同签约地人民法院申诉。

2、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


